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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

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吉林省

華錦能源有限公司（「吉林華錦」）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環新能源創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環新能源創新」）訂立戰略合作協議（「該協議」），據此，該協議各訂約

方（各稱「訂約方」，統稱「訂約各方」）擬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據此中環新能源

創新應發揮其於化工甲醇、項目投資、綠電光伏組件供應及儲能系統供應方面的

優勢，支持吉林華錦建設綠色甲醇及相關新能源項目。

該協議

該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訂約方 ： (i) 吉林華錦；及

(ii) 中環新能源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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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內容 ： 基於平等互利、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原

則，訂約各方同意就吉林華錦開發及設立的若干綠色

甲醇項目進行合作。訂約各方應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並按以下方式展開合作：

1. 中環新能源創新應參與投資吉林華錦所開發的綠

色甲醇及相關新能源項目中的化工甲醇項目，並

應提供綠電光伏組件、儲能系統（包括鈉離子電

池系統）及相關技術支持。

2. 吉林華錦應於其綠色甲醇及相關新能源項目中，

優先考慮中環新能源創新作為化工甲醇項目的投

資者及相關項目及系統的供應商。

3. 吉林華錦應協調其所開發的部分新能源發電及儲

能資源，以支持中環新能源創新參與項目。

4. 訂約各方應共同推進吉林省及其周邊地區新能源

領域的項目合作，包括光伏、風電、儲能、氫 -

氨 -甲醇及永續航空燃料。

權利與義務 ： 訂約各方應緊密合作並協調相關資源，發揮各自優

勢，在合作範圍內共享資源與經驗，同時對另一方提

供的商業敏感信息承擔保密義務。訂約各方應相互支

持與協助，維護並提高對方的社會聲譽，並應以積極

開放的態度促進彼等各自公司之間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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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各方的權利與義務協定如下：

吉林華錦

(i) 吉林華錦應提供項目所需的必要客觀條件，例如

場地、水、電、項目公用設施條件、可行性研究

報告及設計方案。

(ii) 在項目實施期間，吉林華錦應向中環新能源創新

提供合理建議，配合中環新能源創新的技術人

員，為其提供必要的資源及人員支持。

中環新能源創新

中環新能源創新應於項目立項或實施期間，為吉林華

錦提供投資支持及綠電光伏組件供應服務，包括但不

限於項目投資建議、組件選型、技術協調及其他相關

事宜。

期限 ： 該協議自訂約各方簽署及蓋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

三年。

無約束力及

其他事項

： 該協議僅為訂約各方根據合作內容訂立的意向書。具

體項目合作的條款將載列於訂約各方另行簽訂的正式

協議中。除若干有關（其中包括）保密條款外，該協議

對訂約各方不具約束力。

有關吉林華錦之資料

吉林華錦為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公司，是專注於綠色能源開發及雙碳技

術創新的高新能源企業。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吉林華錦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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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目前有五個主要業務分部，即 (i)新能源與工程、採購及建築； (ii)綠色建築

與建築相關業務； (iii)智慧能源管理服務； (iv)健康與醫療；及 (v)餐飲供應鏈。

董事會相信，該協議中擬定及概述的合作框架將使本集團發揮其在開發及運營新

能源項目方面的經驗及能力。董事會亦相信是次合作可擴大本集團的商機、擴闊

其收入來源及提升其財務表現。因此，董事會認為與吉林華錦的合作將有利於本

集團的未來發展，並將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謹此聲明，並無就該協議作出任何有關本集團盈利的預告或預測。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該協議僅提供本集團與吉林華錦之間的合作框架。

該協議項下擬進行合作的詳細條款受訂約各方其後可能不時簽訂的任何最終協議

的條款所限。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余竹雲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李夢琳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喬曉戈先生及朱玉娟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文星先生、李祥林博士

及周春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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